附件2

关于《国家秘密鉴定工作规定（修订

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情况的说明
现就《国家秘密鉴定工作规定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修订情况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修订背景
《国家秘密鉴定工作规定》（国家保密局令2021年第1号）印发以来，对规范鉴定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。2024年修订的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对鉴定依据、程序等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，需要通过修改现有规定加以细化落实。近年来鉴定工作形成许多较为成熟的经验做法，也需要通过修改规定加以固化提升。
二、修订原则和思路
修订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和思路：一是严格依法、注重衔接。严格落实保密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规定，注重与国家秘密定密管理规定等其他制度相衔接。二是实事求是、稳妥修订。在保持原有规定结构稳定基础上，积极回应鉴定工作需要，把经实践检验成熟有效的做法上升为规章内容。三是粗细结合、突出重点。对上位法律法规内容进行细化，重点对鉴定依据、工作程序等进行规范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国家秘密鉴定工作规定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共7章44条，主要内容有：
1.总则。明确了基本概念、基本原则、鉴定主体、申请机关等，增加了机关、单位配合鉴定义务。

2.鉴定依据。新增一章，规定了鉴定依据，列举了不得鉴定为国家秘密的情形，明确了危害评估的等级和依据。

3.申请和受理。规定了申请鉴定的条件和相关要求、不予受理情形以及相关异议的处理等。
4.鉴定程序。完善了征求鉴定意见、专家咨询和作出鉴定结论程序，规范了征求鉴定意见过程中的异议处理、鉴定书内容和相应工作期限等。
5.复核。规定了复核主体、申请条件和要求、复核程序、复核决定书、复核期限等。
6.监督管理。规定了有关人员回避要求、保密义务、鉴定与定密监督、鉴定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等。

7.附则。对保密行政管理部门直接鉴定、涉军事项鉴定、情报鉴定参照执行、解释主体和施行日期等作出规定。
四、发布形式
拟以国家保密局令的形式公开发布施行。


